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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2 年 1 2 月 7 日   
資 料 文 件  
 
 

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的 實 施 情 況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報 告「 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

額 試 驗 計 劃 」 (簡 稱 “ 試 驗 計 劃 ＂ )的 實 施 情 況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 為 進 一 步 促 進 粵 港 兩 地 之 間 的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 交

流 ， 粵 港 兩 地 政 府 經 過 詳 細 探 討 及 商 議 後 ， 同 意 推 出 試 驗

計 劃 ， 提 供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， 讓 未 能 申 請 常 規 配 額 的 私 家

車 車 主 可 以 駕 駛 自 己 的 私 家 車 經 深 圳 灣 口 岸 來 往 粵 港 兩

地 。 試 驗 計 劃 第 一 階 段 首 先 發 放 香 港 私 家 車 的 一 次 性 特 別

配 額 ， 讓 符 合 資 格 的 五 座 位 或 以 下 香 港 私 家 車 車 主 使 用 深

圳 灣 口 岸 駕 車 進 入 廣 東 省 ， 享 受 自 駕 遊 的 樂 趣 。 我 們 曾 於

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十 六 日 向 委 員 會 滙 報 試 驗 計 劃 第 一 階 段 的

安 排 。  
 
 
試 驗 計 劃 第 一 階 段 的 實 施 情 況  
 
3 .   試 驗 計 劃 第 一 階 段 在 本 年 三 月 三 十 日 推 出，在 當 天 開

始 接 受 符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車 主 申 請 一 次 性 配 額 。 申 請 獲 批 的

車 主 ， 自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開 始 ， 在 配 額 指 定 的 期 間 ， 駕 車 經

過 深 圳 灣 口 岸 進 入 廣 東 省 ， 逗 留 不 超 過 七 天 ， 並 在 七 天 限

期 內 經 深 圳 灣 口 岸 返 回 香 港 。 配 額 為 每 天 五 十 個 。  
 
4 . 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日 為 止 ， 運 輸 署 共 接 獲 1 , 5 7 3個 預 留 配

額 的 申 請 ，當 中 有 1 , 0 4 0個 申 請 者 已 正 式 遞 交 申 請 。完 成 辦

理 所 有 運 輸 署 及 廣 東 省 政 府 機 關 所 需 手 續 ， 並 獲 發 配 額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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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共 有 8 9 1宗。整 體 而 言，申 請 系 統 運 作 正 常 穩 定，絕 大

部 分 的 申 請 人 都 能 在 預 設 的 2 8天 內 完 成 所 有 手 續 。 為 確 保

申 請 人 在 內 地 長 假 期 ， 內 地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暫 停 辦 公 期 間 ，

有 足 夠 時 間 完 成 申 請 程 序 及 辦 理 相 關 手 續 ， 運 輸 署 與 廣 東

省 公 安 廳 會 相 應 調 整 預 留 服 務 ， 讓 合 資 格 的 車 主 提 早 預 留

配 額 。 運 輸 署 會 適 時 預 早 向 公 眾 公 布 有 關 細 節 ， 例 如 為 配

合 中 秋 節 及 國 慶 日 假 期 ， 運 輸 署 已 在 本 年 七 月 公 布 預 留 配

額 服 務 的 特 別 安 排 ， 並 在 八 月 再 作 出 提 示 。 有 關 特 別 安 排

在 推 出 後 運 作 暢 順 ， 申 請 人 亦 能 夠 在 指 定 的 時 間 內 完 成 所

有 手 續 。  
 
5 .   根 據 兩 地 口 岸 部 門 及 運 輸 署 的 觀 察，使 用 一 次 性 配 額

的 私 家 車 ， 在 深 圳 灣 口 岸 出 入 境 時 的 秩 序 良 好 ， 沒 有 對 使

用 口 岸 的 其 他 跨 境 車 流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。 根 據 統 計 ， 正 常 情

況 下，每 輛 使 用 一 次 性 配 額 的 私 家 車 的 清 關 時 間 (包 括 香 港

和 深 圳 兩 地 )平 均 少 於 2 0分 鐘 。  
 
6 .   我 們 一 直 主 要 透 過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及 運 輸 署 網 頁 宣

傳 試 驗 計 劃 的 申 請 辦 法 。 網 頁 亦 包 含 了 一 條 介 紹 如 何 駕 車

前 往 深 圳 灣 口 岸 的 短 片 ， 讓 申 請 人 預 先 熟 習 駕 駛 路 線 。 另

外，運 輸 署 印 製 了「 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申 請 指 引 」

及 海 報 ， 在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等 地 方 派

發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向 一 些 汽 車 團 體 及 駕 駛 學 校 介 紹 了 試 驗

計 劃 的 詳 情 。  
 
 
試 驗 計 劃 第 二 階 段  
 
7 .   我 們 現 正 密 切 觀 察 試 驗 計 劃 第 一 階 段 的 實 施 情 況，並

與 廣 東 省 有 關 單 位 及 其 指 定 在 港 的 辦 事 機 構 保 持 緊 密 聯

繫 ， 繼 續 優 化 、 完 善 目 前 的 工 作 流 程 及 信 息 系 統 ， 以 提 高

工 作 效 率 和 服 務 水 平 。 兩 地 政 府 專 家 會 在 試 驗 計 劃 第 一 階

段 落 實 一 段 時 間 ， 得 到 暢 順 運 行 的 經 驗 後 ， 才 進 一 步 研 究

商 議 試 驗 計 劃 第 二 階 段 粵 車 來 港 的 具 體 安 排 。 試 驗 計 劃 第

二 階 段 現 時 仍 沒 有 具 體 的 實 施 時 間 表 。 在 制 定 第 二 階 段 的

安 排 時 ， 我 們 會 廣 泛 諮 詢 ， 聽 取 社 會 各 方 的 意 見 ， 待 凝 聚

社 會 共 識 及 得 到 立 法 會 的 支 持 後 ， 才 推 出 有 關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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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見  
 
8 . 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 




